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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14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前期，我部就你公司债务豁免事项三次发出关注函，根据你公司

披露的关注函回复公告、相关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及提交的报备文件，

请你公司和相关当事人分别就以下事项予以进一步说明： 

1．关于本次债务豁免相关不良贷款转让事项 

根据你公司披露的债务豁免事项公告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

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”）依照法定

程序竞得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恒丰银行”）、

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对你公司持有的 18,448.88 万元

债权及相关的全部主从权利；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

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”）依法定程序竞得交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分行对你公司持有的 13,369.05 万元债权及相关

的全部主从权利。 

根据你公司对我部关注函的回复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信达资

产江苏分公司依法定程序分别竞得相关债权，并与相关银行签订债权

转让协议，履行了公告、通知义务，依法为前述债权的持有人。根据

公开信息查询，恒丰银行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在银登网发布《关于

2021 年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良贷款转让结果公告》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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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通过银登中心完成不良贷款转让业务，并公告相关债权受让方为信

达资产江苏分公司。 

请你公司进一步核实并结合相关债权转让流程各节点具体时间、

公告及通知内容等说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取

得你公司相关债权的具体时点，以及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是否已

成为你公司的合法债权人，相关审批、公示流程履行情况是否符合行

业监管规则的规定，同时报备相关证明文件。 

2. 关于中海外城开债务代偿及债务豁免事项 

根据你公司披露的债务豁免事项公告和你公司对我所关注函的

回复，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海外城开”）于 2021

年 12 月 26 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，同意为你公司代偿你公司对华

融资产江苏分公司的 5,622 万元债务和你公司对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

的 5,400 万元债务，同时将其为你公司承担代偿责任后形成的对公司

的债权合计 11,022 万元向公司实施全额豁免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

日向公司送达关于债务豁免的函。  

根据公开信息查询，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

其官网发布资产处置公告称拟处置对你公司的相关债权，处置债权本

金 17,336.10 万元，起拍价为 5,400 万元，公告期为自公告发布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止。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其官

网发布资产竞价公告称拟于 2月 10日至 2月 11日对你公司相关债权

进行公开竞价，标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3,200 万元及相应利息、费

用等，起拍价为 5,62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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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和中海外城开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中海外城开上述代偿并豁免的债权是否即为华融资产江苏分

公司、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前述公示拟处置的全部或部分债权？如是，

请你公司和中海外城开说明中海外城开尚未取得标的债权权属的情

况下是否具备豁免该等债权的权利？中海外城开相关《债务豁免通知

函》是否存在对豁免标的表述不完整的情形？中海外城开债务代偿事

项的实质是否为拟参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资

产处置竞拍？如相关公示期及公开竞价期间内，有人提出异议或更高

报价收购，中海外城开如何继续履行其代偿并豁免你公司债务的义

务？ 

（2）请结合前述回复，说明中海外城开为你公司代偿的部分债权

是否存在权属瑕疵，并说明在资产处置程序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

未完成且各方尚未正式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情况下，于 2021 年 12 月

31 日相关债务代偿事项是否已完成、相关债权是否完成转移、中海

外城开是否已成为你公司合法债权人，中海外城开于 2021 年 12 月

31 日对你公司出具的债务豁免函件是否具备法律效力，并提供相关

法律依据。 

请律师对以上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关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债务豁免及债权处置事项 

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涉及你公司的

债务豁免相关函件显示“为支持贵司重整，我司同意对上述债务实施

债务重组……根据相关制度要求，在实施前述债务重组前，我司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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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条件的报纸和公司网站上刊登 20 个工作日的公告及履行公开处

置程序，且前述程序期间无人对本次债务重组提出有效异议或提出超

出中海外城开代偿金额的报价。”针对前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

涉及你公司的债务豁免相关函件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2 年 1

月 28日出具的相关书面说明显示，“在我司 20个工作日的公示期间，

有其他方对本次债务重组提出有效异议或经我司公开处置程序，有其

他方提出超出中海外城开代偿金额的报价，则我司作出的上述豁免承

诺失效。”  

此外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其官网发布资

产竞价公告称，拟于 2 月 10 日至 2月 11 日对你公司相关债权进行公

开竞价，标的债权本金为人民币 13,200 万元及相应利息、费用等，

起拍价为 5,622 万元。 

请你公司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分别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 2022 年 1 月 27 日在其官网发布的资产

竞价公告中拟处置的债权是否包括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拟对你公司

实施豁免的债权？如是，请你公司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分别说明，

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你公司认为自送达时

生效的债务豁免函后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是否仍具备对已豁免债权

实施公开竞价处置的法律资格？ 

（2）相关债务豁免自你公司认为的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债务豁免

函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送达时生效是否与相关债权仍被华融资产江

苏分公司在 2022 年 1 月份公开竞价处理存在冲突？请你公司结合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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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情况说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你公司出具

的涉及债务豁免的函件是否是对函件中所提债务的豁免并于 2021 年

12 月 31 日生效。 

（3）鉴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出具的相关书

面说明显示，其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涉及你公司债务豁免的

函为豁免承诺，请你公司商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结合后者在 2021 年

12 月 31 日之后仍在竞价处置相关债权的事实进一步确认，华融资产

江苏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涉及债务豁免的函件是否是

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对你公司债务豁免事项的

明确意思表示？如为“自送达时生效的债务豁免”明确意思表示，与

其 2022 年 1 月 28 日出具说明中提及“豁免承诺失效”相关表述是否

冲突？ 

（4）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对你公司债权处置公示期及公开竞价期

间内，是否已有人提出异议或更高报价收购，相关债务豁免事项是否

被撤销？ 

（5）请进一步核实说明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就债权转让及债务豁

免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，相关债务豁免是否已获得有效充分的授权？ 

（6）请你公司结合问题（1）至（5）的回复说明华融资产江苏分

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你公司发出的涉及债务豁免的函件所涉

债务豁免事项是否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生效，并提供具体证明

材料。 

请律师对以上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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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关于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债务豁免及债权处置事项 

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出具的涉及你公司的

债务豁免相关函件显示“根据相关制度要求，我司需在符合条件的报

纸和公司网站上刊登 20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若公示期无异议且无愿出

高价收购者，方可签署债务重组协议。” 

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4 日在其官网发布资产处置

公告称拟处置对你公司的相关债权，处置债权本金为 17,336.1 万元，

公告期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止，重组对价为 5,400 万元，

在签订债务重组协议后，由你公司重整投资人中海外城开一次性代偿。

本项目公示期内如有异议或愿出高价收购者，债务重组方案暂缓实施，

有异议的处理异议；对愿出高价的，启动公开处置程序。 

请你公司和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分别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： 

（1）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上述资产处置公告中拟处置的债权是否

包括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对你公司实施豁免的债权？如是，请你公司

和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分别说明，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1 年 12

月 31 日出具你公司认为送达生效的债务豁免函后，信达资产江苏分

公司是否仍具备对已豁免债权实施公开竞价处置的法律资格？ 

（2）相关债务豁免自你公司认为的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债务豁免

函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送达时生效是否与相关债权仍被信达资产江

苏分公司在 2022 年 1 月份公开竞价处理存在冲突？请你公司和信达

资产江苏分公司结合前述问题的回答说明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在

2021 年 12 月 31 日向你公司出具的涉及债务豁免的函件是否是对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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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件中所提债务的豁免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生效。 

（3）你公司在 2021 年 12月 31日未签署债务重组协议的情况下，

仍认为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对你公司债务豁免事项为附解除条件的

法律行为的依据，你公司关于豁免行为自始发生效力的认定是否充分

准确？ 

（4）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对你公司债权处置公示期内，是否有人

提出异议或更高报价收购，相关债务豁免事项是否被撤销？ 

（5）请进一步核实说明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就债权转让及债务豁

免履行审批程序的情况，相关债务豁免是否已获得有效充分的授权？ 

（6）请你公司和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结合前述问题（1）至（5）

的回复说明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出的涉及你

公司债务豁免的函件所涉债务豁免事项是否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

经生效，并提供具体证明材料。 

请律师对以上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 关于律师前期发表的专项意见 

你公司律师前期在发表专项意见时称中海外城开对你公司享有

与承担代偿义务等额的债权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信达资产江苏分

公司对你公司享有扣减中海外城开承担代偿义务金额后余额的债权，

该代偿行为不附带任何条件、不可撤销、不可变更，原债权人无债权

追索权利；本次豁免“为不可撤销、不可变更的附解除条件的豁免，

该豁免行为自始发生效力”。请你公司律师结合本关注函所涉信息和

相关当事人的回复说明前期相关意见是否客观、准确、有效，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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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需补充更正之处。 

6. 关于本次债务豁免的会计处理 

你公司前期回复我部关注函时称，相关豁免行为已于 2021 年 12

月 31 日生效，相关现时义务已经解除，虽存在被解除风险，但经查

询历史数据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与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两家公司的

债务处置方案在公示期内因有效异议被解除的风险概率极低，同时考

虑到本次债务豁免相关债权人未来拟参与公司破产重整潜在股东的

身份，公司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负债并作为权

益性交易进行会计处理。 

你公司会计师认为“公司对法律行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；

公司对相关负债现时义务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已经解除的判断依据

是充分的。” 

请你公司结合本关注函所涉信息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复以及华融

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中海外城开对本次债务豁免

事项涉及的相关债权的会计处理等说明，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相关

债务豁免是否生效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，你公司认为相关负债的现

时义务已经解除，拟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终止确认相应金融负债并

作为权益性交易进行会计处理的合理性、合规性。 

请年审会计师结合本关注函所涉信息和相关当事人的回复说明

前期对与公司本次债务豁免会计处理相关的专业意见是否客观、准确、

有效，是否存在需补充更正之处。 

7．关于本次债务豁免与破产重整是否构成一揽子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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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你公司披露的相关债务豁免函件原文，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、

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中海外城开均表示本次债务豁免系“为支持贵

司重整”，且上述债权人后续拟参与你公司破产重整。请你公司说明

你公司与中海外城开、华融资产江苏分公司、信达资产江苏分公司目

前是否已正式签署债务重组协议，如是，请说明相关协议的具体形式、

条款内容、协议各方权利义务安排等；如否，请说明尚未签署的原因

及最新进展，相关协议是否将对本次债务豁免事项结果进行确认，是

否将就后续参与你公司重整事项作出相应安排。同时，结合上述情况

说明你公司前期认定本次交易与公司破产重整不构成一揽子安排的

依据及合理性。请律师、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8．其他事项 

请你公司说明你公司于 2022 年 1月 21日披露的业绩预告及前期

披露的其他信息是否存在不真实、不准确、不完整的情况？如是，请

你公司进行补充更正。此外，你公司可进一步说明认为应予以说明的

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22 年 3 月 8 日前将有关经公司法定代表人、全体

董事、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签字确认以后的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

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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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责任。 

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